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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以 下 附 錄 節 錄 自 國 家 食 品 藥 品 監 督 管 理 總 局 的 網 站 ， 全 文 可 參 閱  
http://www.sda.gov.cn/WS01/CL0844/103794.html) 

 

附附附附    錄錄錄錄    

 

食品药品监管 总局食品药品监管 总局食品药品监管 总局食品药品监管 总局     

关于加强中药 生产中提取和 提取物监督管 理的通知关于加强中药 生产中提取和 提取物监督管 理的通知关于加强中药 生产中提取和 提取物监督管 理的通知关于加强中药 生产中提取和 提取物监督管 理的通知     
食药监药化监〔2014〕135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中药提取和提取物是保证中药质量可控、安全有效的前提和物质基础。近年来，随

着中药生产的规模化和集约化发展，中药提取或外购中药提取物环节存在的问题比较突

出，给中药的质量安全带来隐患。为加强中药提取和提取物的监督管理，规范中药生产

行为，保证中成药质量安全有效，现将有关规定通知如下： 

 

  一、中药提取是中成药生产和质量管理的关键环节，生产企业必须具备与其生产品

种和规模相适应的提取能力。药品生产企业可以异地设立前处理和提取车间，也可与集

团内部具有控股关系的药品生产企业共用前处理和提取车间。 

 

  二、中成药生产企业需要异地设立前处理或提取车间的，需经企业所在地省（区、

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跨省（区、市）设立异地车间的，还应经车间所在地省

（区、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查同意。中成药生产企业《药品生产许可证》上应注

明异地车间的生产地址。 

 

  三、与集团内部具有控股关系的药品生产企业共用前处理和提取车间的，该车间应

归属于集团公司内部一个药品生产企业，并应报经所在地省（区、市）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批准。跨省（区、市）设立共用车间的，须经双方所在地省（区、市）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审查同意。该集团应加强统一管理，明确双方责任，制定切实可行的生产和质

量管理措施，建立严格的质量控制标准。共用提取车间的中成药生产企业《药品生产许

可证》上应注明提取车间的归属企业名称和地址。 

 

  四、中成药生产企业应对其异地车间或共用车间相关品种的前处理或提取质量负责,

将其纳入生产和质量管理体系并对生产的全过程进行管理,提取过程应符合所生产中成药

的生产工艺。提取过程与中成药应批批对应，形成完整的批生产记录，并在贮存、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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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等方面采取有效的质量控制措施。共用车间所属企业应按照《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

范》（以下简称药品 GMP）组织生产，严格履行双方质量协议，对提取过程的质量负责。 

 

  五、中成药生产企业所在地省（区、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负责异地车间或共用

车间相应品种生产过程的监督管理，对跨省（区、市）的异地车间或共用车间应进行延

伸监管，车间所在地省（区、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负责异地车间或共用车间提取过

程的日常监管。 

 

  六、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各省（区、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一律停止中药提取

委托加工的审批，已经批准的，可延续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在此期间,各省（区、市）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应切实加强对已批准委托加工的监督管理，督促委托方按照药品

GMP 的要求切实履行责任，制定可行的质量保证体系和管理措施，建立委托加工提取物

的含量测定或指纹图谱等可控的质量标准，对委托加工全过程的生产进行质量监控和技

术指导，并在运输过程中采取有效措施，以保证委托加工质量。凡不符合要求的一律撤

销其委托加工的审批，并不得另行审批。 

  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凡不具备中药提取能力的中成药生产企业，一律停止相应品

种的生产。 

 

  七、对中成药国家药品标准处方项下载明，且具有单独国家药品标准的中药提取物

实施备案管理。凡生产或使用上述应备案中药提取物的药品生产企业，均应按照《中药

提取物备案管理实施细则》(见附件)进行备案。 

 

  八、中成药生产企业应严格按照药品标准投料生产，并对中药提取物的质量负责。

对属于备案管理的中药提取物，可自行提取，也可购买使用已备案的中药提取物；对不

属于备案管理的中药提取物，应自行提取。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中成药生产企业一律

不得购买未备案的中药提取物投料生产。 

 

  九、备案的中药提取物生产企业应按照药品 GMP 要求组织生产，保证其产品质量,

其日常监管由所在地省（区、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负责。 

  自本文印发之日起，对中药提取物生产企业一律不予核发《药品生产许可证》和《药

品 GMP 证书》，已核发的，有效期届满后不得再重新审查发证。 

 

  十、中成药生产企业使用备案的中药提取物投料生产的，应按照药品 GMP 要求对中

药提取物生产企业进行质量评估和供应商审计。中成药生产企业所在地省（区、市）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应按照药品 GMP 有关要求和国家药品标准对中药提取物生产企业组织

开展延伸检查，并出具检查报告，确认其是否符合药品 GMP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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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对中药提取物将不再按批准文号管理，但按新药批准的中药有效成份和有效

部位除外。对已取得药品批准文号，按本通知规定应纳入备案管理的中药提取物，在原

批准文号有效期届满后，各省（区、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不再受理其再注册申请。 

 

  十二、中药材前处理是中药生产的重要工序，中药生产企业和中药提取物生产企业

应当具备与所生产品种相适应的中药材前处理设施、设备，制定相应的前处理工艺规程，

对中药材进行炮制和加工。外购中药饮片投料生产的，必须从具备合法资质的中药饮片

生产经营企业购买。 

 

  十三、中成药生产企业违反本通知第七条规定，使用未备案的中药提取物投料生产

的，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七十九条进行查处。 

 

  十四、中成药生产企业未按药品标准规定投料生产，购买并使用中药提取物代替中

药饮片投料生产的，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四十八条第三款第二项按

假药论处。 

 

  十五、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执行，此前印发的相关文件与本通知不一致的，以本通

知为准。 

 

  以上请各省（区、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通知行政区域内相关药品生产企业并遵

照执行。在本文件执行过程中如有问题和建议，请及时向总局反映。 

 

  附件：中药提取物备案管理实施细则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2014 年 7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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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中 药 提 取 物 备 案 管 理 实 施 细 则中 药 提 取 物 备 案 管 理 实 施 细 则中 药 提 取 物 备 案 管 理 实 施 细 则中 药 提 取 物 备 案 管 理 实 施 细 则     

 

  第一条 为加强中成药生产监督管理，规范中药提取物备案管理工作，保证使用中

药提取物的中成药安全、有效和质量可控，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所指中药提取物，是中成药国家药品标准的处方项下载明，并具有

单独国家药品标准，且用于中成药投料生产的挥发油、油脂、浸膏、流浸膏、干浸膏、

有效成份、有效部位等成份。 

  本细则所指中药提取物不包括：中成药国家药品标准中附有具体制法或标准的提取

物；按新药批准的中药有效成份或有效部位；冰片、青黛、阿胶等传统按中药材或中药

饮片使用的产品；盐酸小檗碱等按化学原料药管理，并经过化学修饰的产品。 

 

  第三条 本细则所指中药提取物备案，是中药提取物生产企业按要求提交中药提取

物生产备案资料，以及中药提取物使用企业按要求提交使用备案资料的过程。 

 

  第四条 中药提取物生产备案，中药提取物生产企业应通过中药提取物备案信息平

台，填写《中药提取物生产备案表》(附 1)，向所在地省（区、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提交完整的资料(PDF 格式电子版)，并对资料真实性负责。 

 

  第五条 中药提取物生产备案应提交以下资料： 

  （一）《中药提取物生产备案表》原件。 

  （二）证明性文件彩色影印件，包括有效的《营业执照》等。 

  （三）国家药品标准复印件。 

  （四）生产该提取物用中药材、中药饮片信息。包括产地、基原、执行标准或炮制

规范。 

  （五）关键工艺资料。包括主要工艺路线、设备，关键工艺参数等，关键工艺资料

应提供给中药提取物使用企业。 

  （六）内控质量标准。包括原料、各单元工艺环节物料及过程质量控制指标、提取

物成品检验标准，以及完整工艺路线、详细工艺参数等。用于中药注射剂的中药提取物

应提交指纹或特征图谱检测方法和指标等质量控制资料。 

  （七）中药提取物购销合同书彩色影印件。购销合同书应明确质量责任关系。 

  （八）其他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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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条 中药提取物生产备案信息不得随意变更，如有变更，中药提取物生产企业

应及时通知相关中药提取物使用企业，并提交变更相关资料，按上述程序和要求重新备

案。 

 

  第七条 中药提取物使用备案，中药提取物使用企业应通过中药提取物备案信息平

台，填写《中药提取物使用备案表》(附 2)，向所在地省（区、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提交完整的资料(PDF 格式电子版)，并对资料真实性负责。 

 

  第八条 中药提取物使用备案应提交以下资料： 

  （一）《中药提取物使用备案表》原件。 

  （二）证明性文件彩色影印件。包括有效的《药品生产许可证》、《营业执照》、

《药品 GMP 证书》、使用中药提取物的中成药品种批准证明文件及其变更证明文件等。 

  （三）使用中药提取物的中成药国家药品标准复印件。 

  （四）中药提取物购销合同书彩色影印件。购销合同书应明确质量责任关系。 

  （五）对中药提取物生产企业的质量评估报告。重点包括评估中药提取物生产企业

的生产条件、技术水平、质量管理、中药提取物原料、 生产过程和提取物质量等方面。 

  （六）对中药提取物生产企业的供应商审计报告。 

  （七）中药提取物关键工艺资料。 

  （八）其他资料。 

 

  第九条 中成药国家药品标准处方项下含多种中药提取物的，应填写同一《中药提

取物使用备案表》，一同备案。 

 

  第十条 中成药生产企业自主生产中药提取物供本企业使用的，应分别对该中药提

取物进行生产及使用备案，使用备案时仅提交第八条中的（一）～（二）项资料。 

 

  第十一条 中药提取物使用企业应固定中药提取物来源；及时了解其使用的中药提

取物生产备案信息变更情况，参照《已上市中药变更研究技术指导原则（一）》的要求，

对中药提取物生产备案信息变更可能产生的中成药产品质量变化进行研究和评估，中药

提取物生产备案信息变更造成中成药产品质量改变的，应立即停止使用。 

  中药提取物使用备案信息发生变更，包括使用企业、使用的中成药品种及其使用的

提取物生产备案的有关信息变更等，相关使用企业应提交变更相关资料，按上述程序和

要求重新备案。 

 

  第十二条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负责建立中药提取物备案信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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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省（区、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中药提取物生产或使用备案

工作，并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中药提取物生产或使用的监督检查。 

 

  第十三条 各省（区、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收到中药提取物备案资料后，应在 5

个工作日内将备案资料传送至中药提取物备案信息平台。中药提取物备案信息平台按备

案顺序自动生成中药提取物备案号。 

  中药提取物生产备案号格式为：ZTCB+4 位年号+4 位顺序号+省份简称；如有变更，

变更后备案顺序号格式：原备案号+3 位变化顺序号。 

  中药提取物使用备案号格式为：ZTYB+4 位年号+4 位顺序号+省份简称；如有变更，

变更后备案号格式：原备案号+3 位变化顺序号。 

 

  第十四条 中药提取物备案信息平台将自动公开使用备案基本信息，包括：中药提

取物名称、生产企业、备案时间、生产备案号，使用该中药提取物的中成药品种名称、

批准文号、生产企业、备案时间、使用备案号，备案状态。 

  中药提取物生产备案内容及使用备案中的内控质量标准、生产工艺资料、购买合同

书和质量评估报告等资料不予公开。 

 

  第十五条 中药提取物备案信息供各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监督检查及延伸检查使

用；其中，未公开的备案资料仅供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备案所在地省（区、市）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监督检查及延伸检查使用。 

 

  第十六条 各省（区、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监督检查中发现存在以下情形的，

应采取责令整改、暂停生产使用该中药提取物等措施，并依法予以行政处罚，同时报请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在该中药提取物相关备案信息中记载并公示。 

  （一）备案资料与生产实际不一致的； 

  （二）中药提取物的生产不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MP）要求的； 

  （三）中药提取物的生产不符合国家药品标准的； 

  （四）外购中药提取物冒充自主生产产品的； 

  （五）外购中药提取物半成品或成品进行分包装或改换包装的； 

  （六）经查实，中成药出现的质量问题系由其使用的中药提取物引起的； 

  （七）存在其他违法违规行为的。 

附：1.中药提取物生产备案表 

  2.中药提取物使用备案表 


